
7 实务 公益周刊

编者按 湿地是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具有丰饶的资源和强大的固碳蓄水能力。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施行一周年，今年 6 月 30 日，湿地保护公
益诉讼专题研讨会在四川召开，相关省级检察院及行政机关的代表受邀参加会议。本版特别刊发黑龙江、江苏、安徽等 12 个省级检察院关于开展湿地保护检察工作
的经验材料，报道检察机关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以高质效办案推进湿地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

2023年 7月 13日 星期四

编辑/杨璐嘉 校对/周旭

电子信箱：yanglj2023@126.com

以高质效办案推进湿地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黑 龙 江 省 湿 地 面 积 达 516 万 公
顷，有国际重要湿地 12 处。黑龙江省
检察机关在最高检和黑龙江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始
终 把 湿 地 保 护 作 为 重 大 政 治 任 务 ，
2019 年以来共批准逮捕破坏湿地犯罪
211 件 343 人，起诉 1044 件 1424 人，办
理湿地保护公益诉讼案 2370 件。

一是聚焦重要湿地，强化重点监
督，筑牢湿地保护法治屏障。全省检
察机关办理涉国际湿地保护案 20 件、
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案
37 件、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案 92 件，
重点督促整治开垦筑坝、非法采矿、私
设暗管、非法狩猎等违法问题。

二是聚焦突出问题，强化专项监
督，构建全省上下联动保护格局。黑
龙江省检察院注重发挥检察一体化优
势，聚焦湿地保护公益损害突出问题，
集中开展黑土地公益保护、河湖公益
保护、水源地公益保护专项监督，督促
保护被非法占用或破坏的湿地 1.5 万

亩，督促整治水源地保护区 32处。
三是聚焦重要功能，强化日常监

督，推进湿地系统保护。黑龙江省检
察机关重点围绕水、土、生物多样性加
强湿地公益保护，办理在湿地内违法
排放工业废水、超采地下水等涉水案
件 354 件，非法开垦湿地、非法采砂等
涉土案件 160 件，在湿地内非法捕捞
狩猎、外来物种入侵等涉生物多样性
案件 137件。

四是聚焦配套衔接，强化协作配
合，织密湿地保护制度网。黑龙江省
检察院与省河（湖）长办、省林草局等
部门会签 4 份协作指导意见，推动建
立完善“河（湖、林）长+检察长”工作
机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大庆和江
苏省盐城三地检察机关会同扎龙保护
区管理局、盐城国家珍禽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签订《关于加强生态检察区域
协作服务和保障扎龙、盐城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推进
跨区域生态保护联盟建设。

黑龙江：推进跨区域生态保护联盟建设
江苏湿地资源总量在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居第六位，湿地率居第二
位。湿地是水韵江苏最美生态底色。近
年来，江苏省检察机关将守护大美湿地作
为公益诉讼工作的重点，依法能动履职，
为高水平湿地保护提供有力检察保障。

一是聚焦重点，提升湿地公益诉讼
精准度。江苏省检察院组织开展守护
海洋、江河湖海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
专项监督，将湿地保护作为重点内容。
全省检察机关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
小切口专项监督。市县两级院围绕党
委政府关注、群众关心的湿地保护重
点、难点问题，主动提请地方党委书记、
政府首长等领导“出题”，检察机关积极

“答题”，破解湿地保护难题，取得较好
效果。同时，全省检察机关加强上下一
体、左右联动的一体化履职，助力湿地
跨区域保护。盐城市检察院会同天津
等 6省 15市检察院会签协作框架协议，
共建黄（渤）海湿地检察保护联盟。

二是聚焦办案，提升湿地公益诉讼

实效性。全省检察机关创新办案理念，
办理的多起案件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扬州市检察机关在办理督促拆除非法占
用长江湿地违章建筑案中，协同行政机
关制定拆除方案，推动实现湿地保护和
民营经济发展共赢。盐城市检察机关诉
徐某某交通肇事致野生麋鹿死亡民事公
益诉讼案，传递了湿地野生动物受损，检
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鲜明导向。
此外，全省检察机关借力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不断提升办案质效。无锡市新吴
区检察院构建数字监督模型，及时发现
湿地保护问题，同时加强与林业、水利、
生态环境等行政机关信息沟通、巡查协
作、共治共管，凝聚保护合力。

三是聚焦修复，提升湿地公益诉
讼溯源治理水平。江苏省检察机关已
会同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建成生态修
复基地 35 个，加强湿地原真性和完整
性保护。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开听证
等方式，现场教育普法，提高群众对湿
地保护重要性认识。

江苏：擦亮最美湿地生态底色
安徽省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

大流域，湿地类型多样、资源丰富。安
徽省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推动形
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湿地生态保护格
局，为湿地保护和修复工作筑牢司法
屏障。2021 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受
理湿地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245 条，立案 197 件，制发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 102件，提起诉讼 56件。

聚焦重点湿地资源保护。安徽省
检察机关围绕推动当地重点湿地生态
问题解决，加大办案力度，推动河湖湿
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建立环巢湖流域
生态保护区域一体化协作机制，并成立
专业化办案团队，强化环巢湖湿地综合
生态保护，助力擦亮合肥“最美名片”。

服务地方转型发展大局。安徽省
检察院指导皖北地区检察机关立足服
务保障传统煤炭城市转型发展大局，
针对地方政府利用资源枯竭矿区建设
城市湿地过程中出现的环境资源保护
问题，积极能动履职，助力巩固提升城

市生态环境建设与采煤塌陷区综合治
理成效，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城市转
型发展释放的民生红利。

推进湿地保护系统治理。针对司
法实践中湿地保护与民生保障矛盾时
有发生的情况，安徽省检察院指导各
地检察机关在办理重要湿地保护案件
中主动汇报，以“检察建议+调研报告”
形式，促成地方政府将湿地生态治理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乡村振兴
相结合，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
双赢。桐城市检察院在办理督促整治
嬉子湖湿地违法养殖行政公益诉讼案
中，专题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将湿地
生态问题整改与养殖户合法权益保障
相结合，推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强化各方协作聚合力。安徽省检
察机关积极加强与公安、法院、农业农
村等部门沟通联系，建立快速反应机
制、重点案件报告制度和定期会商、动
态研判制度，助推湿地生态问题及时
得到整改。

安徽：构建多层次全方位湿地保护格局

福建省检察机关积极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提出的“青山绿
水是无价之宝”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湿地保护重要指示精
神，发挥公益诉讼和生态检察职能融
合优势，筑牢湿地生态司法保护屏障。

一是坚持服务大局，在湿地生态保
护中展现检察担当作为。福建省检察
院制定出台《关于依法能动履职服务保
障海洋强省建设的意见》，强化滨海湿
地综合整治；在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建立“湿地生态公益检察保护
实践基地”，出台服务保障闽江河口湿
地生态保护“十三条意见”，助力闽江河
口湿地入选“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指导
云霄县检察院协同当地党委、政府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推动提前完成
退养还湿7815亩的整改任务。

二是坚持能动履职，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湿地检察案件。福建省检察机关聚
焦福建漳江口、闽江河口等重要湿地生
态保护问题，以专项监督为抓手，着力解

决违法养殖、非法采砂、非法捕捞等突出
问题；探索开展养鱼治污、增殖放流、认
购碳汇等生态修复实践，督促恢复湿地
面积2万余亩，引导认购碳汇2847吨。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推广运用湿
地生态检察模式。福建省检察机关在
全国首创“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
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生态检察模
式和“生态公益并举、打击监督并重、检
察行政并联、海湾陆岸并治、法治综治
并施”的海洋检察“五并”立体治理模
式，实现“一体化”“全链条”打击破坏湿
地生态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四是坚持多元共治，更大范围凝聚
湿地生态保护合力。借鉴新时代“枫桥经
验”成果，福建省检察院在全国首创行政
公益诉讼诉前圆桌会议机制，推动有效解
决湿地保护“多头治理”难题，该办案机制
获评“2022年度福建省十大法治事件”。
在国际湿地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福建省检
察机关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召开新闻发
布会等方式，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活动。

福建：“公益诉讼+生态检察”强化湿地保护
近年来，广东省检察机关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广东深圳
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守护湛江

“国宝”红树林等重要指示精神，以
红树林为重点，强化湿地保护公益诉
讼履职，积极服务保障绿美广东建
设。

一是专项监督引领，突出重点湿地
保护。广东省检察院部署开展湿地保护
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指导市县两级
检察院通过“小专项”靶向监督破解

“难点”“堵点”，保护国际、国家重要
湿地和国家湿地公园 17处。在全国面
积最大的红树林保护区，湛江市检察机
关推动加强湿地生态安全保护和集中连
片修复，助力成就世界湿地保护成功范
例。

二是促进协同共治，构建“大保
护”格局。广东省检察机关携手 5 省
开 展 跨 区 域 检 察 协 作 ， 依 托 “ 河

（湖、林） 长+检察长”机制持续深化
检政协同。深圳市福田区检察院围绕

红树林保护发起成立了全国首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联盟；湛
江市检察院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服
务和保障建设“红树林之城”专项
活动；惠东县检察院在亚洲唯一海
龟 保 护 国 际 重 要 湿 地 搭 建 协 作 平
台 。 全 省 检 察 机 关 发 挥 “ 益 心 为
公”检察云平台、检察工作站、公
益保护基地、公益诉讼观察员、特
邀检察官助理等机制作用，广泛凝
聚社会合力。

三是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现代化
履职质效。广东省检察机关建设全省
无人机管理平台，打造公益诉讼技术
支持体系，综合运用无人机、高光谱
成像、快速检测、卫星遥感、3D 建
模、管道机器人等现代科技提升工作
质效。比如，肇庆市检察机关搭建星
湖国家湿地公园“水、石、堤、林”
检察数据库；清远市检察机关运用大
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办理湿地保护案件
48件。

广东：探索湿地保护现代化履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西藏生态
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近年来，西藏
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工作，办理了湿
地保护公益诉讼系列案件，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将湿地保护公益
诉讼工作融入工作大局。西藏检察机关
着力探索惩治犯罪与修复生态、纠正违法
与源头治理、保护生态与促进高原经济高
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特色生态检察，推动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同时，西藏检察机
关推动落实“河湖长+检察长+警长”工作
机制，加大湿地保护领域线索排查力度。
目前，西藏检察机关正在开展“亚洲水塔”
保护专项行动，加强对涉湿地案件办理。

二是落实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强
化办案协调联动。为促进案件办理，西
藏检察机关建立了全区统一的公益诉
讼办案指挥体系，由自治区检察院加强
协调，发挥市级检察院承上启下作用，
组建办案团队下沉一线指导办案，三级
院联动解决办案中遇到的难题。针对

南木拉湿地因修建人工引水渠而干涸
一案取证难度大等问题，自治区检察院
协调中国科学院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解
决取证难题，日喀则市检察院主动协调
获得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仲巴县检察院
在自治区、市检察院的指导下开展监督
工作，最终推动解决湿地干涸沙化问
题。该案于今年 7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
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三是深化“专业化监督+预防性保
护+社会化治理”生态检察模式，积极推
进溯源治理。西藏检察机关注重提前
介入、主动预防，推动湿地保护源头治
理。创新以预防性保护为目标的办案
思路，以“检察建议+调研报告”等形式，
促进相关行业、领域、区域加强系统治
理。注重湿地保护法治宣传，做好释法
说理，努力解决好湿地水源保护与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为贯彻落
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自治区检察院
于今年 5月联合西藏大学率先成立青藏
高原生态保护司法保障研究中心。

西藏：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近年来，青海省检察机关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运用法治
方式助推湿地生态保护。

青海省检察机关坚持生态优先，把
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摆在突出
位置，与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等单
位会签行刑衔接办法，开展破坏生态环
境资源犯罪立案监督专项活动。2020
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起诉涉湿地领域
污染环境、滥伐林木、非法捕捞等犯罪
65 人；强化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持
续开展以打团伙、净水域、护裸鲤为主
题的收网行动，办理非法捕捞青海湖裸
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2件，有
效遏制偷捕青海湖裸鲤的犯罪活动。

2022 年 2 月，青海省检察院制定
实施意见在三江源地区（“一片”）、环
青海湖地区（“一圈”）、祁连山南麓青
海片区（“一线”）三个区域试点开展生
态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察，2022 年共
组织开展 1 次覆盖“一片”“一圈”“一

线”全域的巡回检察，相关市州检察机
关开展巡回检察 58 次，基层检察机关
办理涉及青海湖等湿地保护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 16 件，督促拆除湿地周边违
建 11处、封堵排污口 12处。

青海省检察院出台湿地保护领域
行政执法与公益司法协作、青海湖湿
地保护、服务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服务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等 8 个实
施 意 见 ，不 断 完 善 湿 地 保 护 检 察 措
施。2020 年以来，围绕湿地领域水生
态保护、污水处理等重点问题，全省检
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60 件，清
理被污染的河湖库等水域 49处。

青海省检察机关还组织召开环青
海湖地区生态检察协作会，深化环湖
地区检察机关生态保护协作，组织开
展“守护好我们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等
7 项专项活动，集中力量整治湿地保护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针对推进湿地保
护修复重大工程中的公益损害问题共
立案 13件，发出检察建议 8件。

青海：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助推湿地生态保护

山东省检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湿地保护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全面落实湿地保护法确立的重要制
度、法定职责及配套法律法规，不断加
强湿地保护，办理了一批典型案例，取
得良好效果。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争取支持理
解。山东省检察院主动向党委、人大报
告，推动省人大在《山东省南四湖保护
条例》《山东省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条
例》中加入公益诉讼条款；完善“代表建
议、政协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衔接
转化工作机制”，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
督与检察监督协同发力，合力保护湿
地。比如，青岛市城阳区检察院针对人
大代表反映的白沙河生态环境受损问
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
法履职后主动向人大代表报告。随后，
人大代表建议行政机关进一步协同履
职，强化对白沙河湿地生态保护，最终
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系统修复。

二是坚持保护优先，推动科学修
复。全省检察机关通过开展“携手清
四乱、保护母亲河”“服务保障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守护海
洋”等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在法治
轨道上推进湿地保护和修复。山东省
检察院与省生态环境厅联合设立生态
环境修复示范基地，积极探索跨区域
湿地修复新路径。

三是强化协同履职，促进系统治
理。全省检察机关聚焦完善湿地保护
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的衔接机制，
凝聚湿地保护合力。比如，莱西市检
察院与审计部门会签“检察+审计”协
作配合意见，健全湿地保护问题线索
移送机制，推动系统整治影响大沽河
湿地生态的 80 万立方米矿山堆。全
省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多元化方式，督
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湿地保护职责，
从“一案一整改”向“一类问题治理”拓
展，推动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

山东：协同履职促湿地系统治理

云南省检察机关聚焦湿地保护修
复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四大
检察”职能作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和
生物多样性一体化保护，2021 年以来，
共立案办理涉湿地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152件，提起诉讼 15件。

一是专项带动增内力。云南省检
察院部署开展金沙江流域和九大高原
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行动，聚
焦湿地、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等开
展全水域环境资源一体化保护。玉溪
市检察机关主动参与抚仙湖“雷霆行
动”“湖泊革命”，办理“大棚房”整治和
入湖河流治理等公益诉讼案件 47 件，
确保抚仙湖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Ⅰ
类。

二 是 溯 源 治 理 激 活 力 。 围 绕 长
江、珠江等六大水系和重要湖库湿地
保护治理，推动溯源治理。曲靖市检
察机关针对万峰湖上游南盘江曲靖段
干支流污水直排、河道养护、污水处理
不彻底等生态环境问题，办理南盘江

公益诉讼专案，溯源做好最高检万峰
湖专案“后半篇”文章，巩固了万峰湖
及南盘江流域“水清景美”的良好生
态。

三是精准施策添动力。围绕自然
保护区、湿地公园等特定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和城乡绿美行动，
积极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完善绿
色发展的司法保障措施，促进生物资
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四是协作联系聚合力。云南省检
察机关主动加强与河长办、水利、林草
等部门的协调联动，采取“联合督导+
检察监督”、联合发布协同共治典型案
例等方式，推动“河（湖）长+检察长”

“林长+检察长”机制运行，形成“1+1>
2”的湿地保护叠加效应；强化跨区域
保护协作，深入推动渝川黔滇藏青六
省市区检察机关长江上游生态保护跨
区域协作等机制的落实，与四川省检
察机关探索建立了三级“湖长+检察
长”泸沽湖巡湖促整改生态保护模式。

云南：开展溯源治理守护“彩云湿地”

新疆虽然地处内陆、气候干旱，
但湿地资源丰富，呈现分布广、类型
多、面积大的特点，主要分布在阿尔
泰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和塔
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近年来，新
疆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不断强化湿地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一是各级检察机关高度重视，精
心组织实施。2020 年至 2021 年，新
疆检察机关在全疆组织开展了湿地保
护专项行动，办理湿地保护案件 100
余件，一大批湿地保护不到位的问题
得到及时解决。

二是完善协作机制，形成保护合
力。今年 4月，新疆自治区检察院与自
治区水利厅、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分别会
签了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和行政执法的
协作意见，健全了公益诉讼检察与水
利、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之间的信息共
享、线索移送、配合调查等衔接机制，为
全疆各级检察机关、行政部门之间在湿
地保护上形成合力补齐制度短板。

三是综合施策，坚持恢复性司法理
念。新疆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注重贯彻
恢复性司法理念，以生态修复为监督重
点加强湿地保护。如木垒县检察院针
对牧民私自在干旱萎缩的湿地水源处
架设围栏严重影响野生动物饮水的行
为，督促行政机关及时拆除围栏，为栖
息于湿地的野生动物打开生命通道。

四是加强普法宣传，倡导公众参
与。新疆检察机关在办理湿地保护公
益诉讼案件中，围绕生态文明、湿地
保护等主题开展立体化普法宣传活
动，使湿地周围的人民群众广泛加入
到湿地保护工作中来。乌鲁木齐市达
坂城区检察院邀请湿地周边居民担任
人民监督员，共同参与调查取证、听
证、确认整改效果等公益诉讼案件办
理流程，使群众对湿地保护的重要性
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

新疆：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加强湿地保护

本版文稿统筹：曹颖频 周雅丽
王岩 陈越如 苏云娇

甘肃省分布有森林沼泽、灌丛沼
泽、沼泽草地、内陆滩涂和沼泽地等多
种类型的湿地，面积达 118.56 万公顷，
占全国湿地的 5%。在干旱的西北内
陆高原上，湿地资源尤显珍贵，甘肃省
检察机关主动扛起湿地保护责任，将
湿地保护作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的重要内容，坚持“保护优先、严
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合理利
用”的原则，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因
地制宜施策，推动湿地管理和保护。

彰 显 湿 地 保 护 公 益 诉 讼 担 当 作
为。甘肃省检察机关聚焦破坏湿地资
源、污染湿地环境、侵占湿地、捕猎湿
地野生动物、非法养殖、非法放牧等湿
地损害突出问题，在依法监督的同时，
通过“恢复性+预防性”湿地保护公益
诉讼监督模式，督促有关部门采取水
体治理、土地整治、植被恢复、动物保
护等措施，增强湿地生态功能和碳汇
功能。2020 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
办理湿地保护类公益诉讼案件 86 件，

发出检察建议 82 件，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 2件，推动治理修复湿地 1.83万亩。

筑牢湿地保护检察监督法治屏障。
甘肃省检察机关对重点问题进行专题研
判，通过专项行动以点带面，推动湿地全
面系统保护，并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着力
点和切入点，结合地域特点开展系列专项
监督。甘南玛曲黄河源湿地是青藏高原
湿地，是最原始、最具代表性的高寒沼泽
湿地，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自然湿
地之一。甘南州检察机关成立“黄河首
曲”公益诉讼检察机制，与青海、四川周边
县市检察院一体推动湿地保护和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协同推进若尔盖—甘南国
家湿地公园建设。

汇聚湿地保护协同共治共管合力。
甘肃省检察机关重点围绕湿地保护中容
易出现“九龙治水”等问题，注重源头治理
和协同治理，推动检察监督、行政执法、栖
息地保护等齐发力，打出湿地保护“组合
拳”。积极延伸办案职能，通过以案释法、
普法宣传等方式，加强宣传和警示教育。

甘肃：因地施策主动扛起湿地保护责任

四川省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
觉肩负起湿地保护政治责任，结合本
省生态区位，聚焦高原泥炭沼泽湿地
保护，扎实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一是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检察职能
提升湿地保护专业化水平。四川省检察
院指导若尔盖湿地所在的阿坝州检察机
关建立“鹤翔兰萨”高原湿地保护公益诉
讼工作室，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采取一
体化办案模式。在办理杨某、扎某等 6
人非法开采若尔盖湿地泥炭资源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深入研究民法
典关于生态功能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
首次将泥炭沼泽湿地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损失，具体阐释为固碳、蓄水、释氧、动物
栖息地、植物生长地、生态廊道、景观美
学价值受到破坏等七项内容，阐明泥炭
资源在“碳汇”中的重要意义，在办案中
既体现湿地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又彰显
其所承载的生态、人文、美学价值。

二是坚持协同联动，探索构建湿

地生态系统多元善治格局。2022 年 6
月，四川省检察院与省林长制办公室
会签《关于建立“林长+检察长”协作
机制的意见》，同年 12 月又与四川省
自然资源厅会签《关于加强自然资源
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衔接工作的实施
意见》，确立了湿地保护协作机制，建
立了会商沟通、信息共享、案情通报、
专业技术支持等制度，通过办案推动
林草部门与自然资源部门开展联合巡
查执法，巡查中获取多条盗挖若尔盖
湿地泥炭资源重大刑事案件线索。

三是坚持公众参与，推动湿地生态
环境共建共治共享。四川省检察院指导
阿坝州、甘孜州检察机关，根据辖区湿地
资源丰富但人口密度较小、线索发现难
的情况，优化“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
愿者建设，实现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民主党派向生产生活和办案一线发展志
愿者转变，截至目前共有注册志愿者515
人，报送案件线索 59条，志愿者参与听
证、专家咨询、现场评估等工作 45次。

四川：加强高原泥炭沼泽湿地公益保护


